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

终结审查决定书

渝津检民监〔2025〕1号
本院在办理深圳众磊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四川华盛兴邦净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检察监督案一案中，因深圳众磊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四川华盛兴邦净化工程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深圳众磊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撤回监督申请，经审查，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及众磊公司撤回监督申请均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故，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终结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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